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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民复〔2020〕13号
	



关于对梁河县政协第十五届五次会议
第60号提案的答复

尹以秀委员：
你提出的“关于降低经营性公墓价格的提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梁河县经营性骨灰公墓是云南省民政厅正式批准建设的，是以政府招商引资的方式公司占股80%，政府占股20%，并通过政府常务会签订协议，协议中写明我县经营性公墓必须底于全州收费水平，总规划占地面积120亩，总投资1.4亿元（逐年开发投资），墓穴用地每亩除绿化、道路、管理用房外可使用面积占60%，可建墓穴面积为54亩，合冢墓占70%，面积为38.8亩，其中每亩可建合冢180冢，合计6804冢墓穴；单冢墓占30%，面积为16.2亩，每亩可建单冢墓穴250冢，合计4050冢墓穴；可建合冢墓穴和单冢墓穴10854冢，落地可以安葬骨灰盒17658个骨灰，墓区还规划有各类草皮葬、树葬、花葬、撒葬、墙壁葬等节地生态安葬墓区，目前全国死亡率平均为6.9‰，墓地周边辐射人口约5万人，每年死亡约340人，项目规划可使用期为52年。目前一期开发已完成并可投入安葬，公司自愿出资新修通（毛路）一条直达公路，现已实际投资约1200万元，根据《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物价局出台的相关价格管理规定，经营性公墓墓位价格实行市场调价管理，目前我县经营性公墓收费从99元至6万元之间，对于价格可从自身经济条件来选择安葬墓位及方式。
根据《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公益性公墓是为农村村民提供遗体或骨灰安葬的公共墓地；经营性公墓是为城镇居民以及其他公民提供骨灰或遗体安葬并实行有偿服务的公共墓地。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梁河县出来《梁河县殡葬管理实施细则》，指定进入经营性公墓的人员，本县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央、省、州属驻梁河各单位的干部职工、离退休（职）人员、部队官兵、外县市流动人口，死亡火化后需要在本县安葬的，必须进入经营性骨灰公墓安葬；若其配偶为乡镇生活的普通居民，本人先行死亡后必须进入经营性公墓安葬；配偶先行死亡并已进入公益性骨灰公墓安葬的，经乡村同意，可申请进入公益性骨灰公墓合葬，但需按照公益性骨灰公墓成本价格（土地、投资建设、前期费用、墓材、附属设施总和）4倍收取费用。其它双方为城乡居民可自行选择进入经营性骨灰公墓或公益性骨灰公墓。
下步我们认真按照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充分认识推动殡葬改革和殡葬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切实把发展殡葬事业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进一步加大对殡葬事业的投入力度，统筹运用好各种政策，争取财政支持，建设符合当地发展的殡葬服务设施，逐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殡葬服务需求。加大对殡葬服务价格行为的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物价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巡查，严肃查处殡葬服务单位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及强制服务并收费等乱收费行为，对不按规定明码标价公示、越权自立收费项目，擅自提高收费标准、随意扩大收费范围、不按规定明码标价公示等价格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另外，在创新服务、便民服务上下功夫，要不断拓展殡仪服务范围，提供人性化、亲情化和个性化服务项目，提供多层次，多档次的服务项目，树立殡葬行业的良好形象。
感谢你对政府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恳请你们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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